附件2.
出国（境）进修安全防范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本人拟于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前往        国（地区）进修学习，本人已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保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等法律法规，了解公民在国（境）外期间安全防范注意事项，知悉应当承担的保密义务和相应的法律责任要求，本人郑重承诺：
1. 严格遵守外事纪律，并购买海外医疗及意外保险，对自己的生命及财产安全负责，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不承担相关责任。
2. 出国（境）期间树立安全防范意识，妥善保管自己的重要证件及贵重物品，并严格遵守当地安全法规，包括交通、食品及信息安全等各方面的法规。
2.未经批准不得携带任何涉密资料、设备和载体出国；不使用个人电子设备存储、处理涉密或敏感信息；不使用手机谈论涉密事项；不在无保密条件的场所讨论涉密事项。
3.在境外期间不向任何人、不以任何方式泄露知悉的国家秘密信息，不泄露内部信息数据等工作秘密。
4. 防范邪教活动，不参加非法宗教活动；不参加与身份不符的活动；不私自参加境外或有境外背景的组织；严格遵守生活纪律，不进入涉黄、涉赌、涉毒等场所。
5.遇有境外组织和人员盘查、纠缠、威胁、策反、资助、馈赠等情况时，及时向所在单位报告并通知我驻外使领馆，回国后立即向所在单位作具体报告，绝不隐瞒事关国家安全的情况和事项。
6.出境前对个人携带电子设备及微信、QQ等社交媒体软件存储的信息进行清理。
7.了解拟前往国家或地区出入境安全检查注意事项及相关规定，并将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8.严格遵守项目计划时间，保证项目结束后及时返回国内，绝不无故逾期滞留或擅自变更行程。如因不可抗力因素需延长在外停留时间，应提前3个工作日向所在单位和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提出书面申请并获得批准。​​
上述条款本人已仔细阅读，明白无误。如违反上述条款，造成人身损害或者失泄密的，自愿承担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经审核，本单位已对当事人进行行前教育和保密提醒。
所在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